
、
、



全民參與搶救河川

270 

'、

4昌、
回

心
巾
》

企
以
下
依
發
言
次
序
記
錄

潘
禮
門
/
營
建
署
署
長

•• 

請
各
位
女
士
、
先
生
、
專
家
踴
躍
發
言
與
建
議
。

余
範
英
/
中
時
報
系

•• 

山
請
問
蕭
教
授
，
在
您
文
章
中
提
到
從
師
有
的
支
配
性
社
會
典
範
'
重
新
學
習
轉
變
到
新
的
環
境
典
範
'
其
中

包
括
了
學
習
與
再
學
習
的
過
程
，
以
及
許
多
不
得
不
落
實
的
原
則
及
條
件
，
而
過
去
數
年
來
，
社
會
上
也
產

生
許
多
反
省
與
呼
應
，
請
問
蕭
教
授
之
感
想
及
如
何
整
合
推
動
，
其
優
先
願
序
為
何
?

(2) 

問
何
教
授
，
在
地
方
自
治
轉
型
過
程
中
，
中
央
與
地
方
之
權
限
有
許
多
模
糊
的
地
方
，
包
括
不
清
楚
的
觀

念
、
法
令
與
判
定
，
但
有
許
多
現
實
事
務
必
須
解
決
，
雖
然
美
國
日
本
有
一
些
協
調
權
限
的
例
子
，
但
未
必

符
合
我
們
的
國
情
，
是
否
在
未
來
長
遠
或
短
期
面
臨
縣
市
與
中
央
權
限
劃
分
上
，
有
可
溝
通
、
可
協
調
的
理

想
模
式
。

王
海
灣
/
東
華
大
學

•• 

請
問
柯
教
授
.. 

叫
您
的
論
文
中
提
到
許
多
縣
市
自
治
組
織
在
臺
灣
地
方
自
治
法
治
化
後
，
與
中
央
機

上
下
組
織
間
的
關
係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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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問
縣
與
縣
之
間
，
其
新
的
互
動
模
式
與
闢
係
?

ω
許
多
河
川
橫
跨
數
個
縣
市
，
各
縣
市
在
地
方
自
治
法
治
化
後
，
對
水
權
宣
稱
及
河
川
污
染
防
治
處
理
上
，
可

能
產
生
差
異
，
在
河
川
保
護
執
行
上
發
生
困
擾
，
使
得
自
然
資
源
管
理
及
環
境
保
護
上
無
法
有
散
落
實
，
是

否
如
美
國
設
立
中
央
統
一
管
理
的
制
度
，
或
各
縣
市
平
行
單
位
對
水
權
及
河
川
污
染
防
治
上
有
無
合
適
模
式

的
建
議
。

李
恩
棋
/
花
蓮
師
院

•• 

271 

美
崙
溪
的
特
點

•• 

ω
美
崙
溪
因
美
崙
斷
層
形
成
由
順
向
河
演
變
成
斷
層
河
，
在
地
層
上
不
穩
定
。

ω
美
崙
溪
從
發
源
地
到
水
源
村
比
降
大
，
為
沖
積
扇
，
然
後
流
入
氾
濫
平
原
，
從
沖
積
扇
到
氾
濫
平
原
，
美
崙

溪
的
流
水
變
化
很
大

。

ω
美
崙
溪
上
游
地
質
區
為
大
南
澳
片
岩
為
主
，
風
化
及
沖
蝕
情
形
嚴
重
。

仙
夏
秋
颱
風
期
間
，
降
雨
強
度
大
，
造
成
地
質
不
穩
定
，
泥
沙
量
大
的
情
形
。

從
地
質
、
地
形
、
降
水
性
等
條
件
皆
使
美
崙
溪
其
有
不
穩
定
的
特
質
。

美
崙
溪
的
現
況

•• 

叫
集
水
區
改
變
非
常
快
。
男
美
崙
溪
的
整
治
應
以
整
條
河
為
單
位
，
非
分
段
治
理
，
且
治
水
必
先
治
山
，
集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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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整
體
治
理
很
重
要
。

ω
下
游
河
段
水
質
變
差
。

ω
洪
患
嚴
重
。

問
題

•• 

ω
上
游
集
水
區
開
發
嚴
重
，
有
無
整
體
的
規
劃
?

ω
國
褔
橋
到
嘉
國
橋
間
，
因
溪
水
潛
流
而
有
堆
積
現
象
，
更
應
加
強
水
土
保
持
。
但
此
區
域
有
許
多
產
業
活

動
，
養
殖
及
工
廠
廢
水
污
染
嚴
重
，
有
無
進
行
評
估
?

ω
二
號
懦
、
三
號
橋
附
近
河
床
已
高
於
河
堤
外
土
地
，
發
生
水
息
時
積
水
無
法
順
利
排
入
美
崙
溪
。
另
美
崙
溪

口
淤
積
情
形
嚴
重
，
無
法
順
利
排
洪
。

建
議

•• 

河
川
整
治
應
該
應
用
自
然
的
方
法
，
給
河
川
有
活
動
的
空
間
。
重
大
工
程
應
請
有

專
家
參
與
，
未
來
較

不
會
發
生
問
題
。

林
曙
環
/
迴
瀾
基
金
會

•• 

在
明
禮

小
附
近
美
崙
溪
旁
要
興
建
房
子
，
請
問
是
否
屬
實
?

徐
先
生
/
農
業
界

•• 

溪
流
生
態
與
農
業
經
營
在
花
蓮
縣
產
生
了
問
題
。
秀
姑
巒
溪
輿
花
蓮
溪
兩
岸
因
開
採

砂
石
、
污
染
及
河
床
種
植
西
瓜
使
得
河
床
面
積
縮
小
，
因
而
使
渡
冬
雁
鴨
改
變
覓
食
習
性
，
進
而
厲
害
兩
岸
之

農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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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議

•• 

山
減
少
溪
床
地
放
租
。

ω
技
術
面
之
渡
冬
雁
鴨
棲
息
地
規
劃
經
營
。

ω
配
合
遊
憩
觀
光
作
多
元
化
經
營
。

廖
老
師
/
花
蓮
女
中

•• 

盲
一
讀
一
份
叫
的
年
2

月
圳
的
日
，
中
國
時
報
花
蓮
版
新
聞

•• 

縣
長
力
責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之

浮
濫
。
並
以
「
建
造
萬
榮
開
發
區
堤
防
」
為
例
，
政
府
規
定
必
須
做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，
但
縣
長
不
以
為
然
。
我

認
為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，
需
要
檢
討
的
是
做
的
好
不
好
，
而
不
是
不
要
做
。
光
復
姆
大
農
溯
溪
往
上
新
建
的
堤
防

未
作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而
逕
行
截
斷
花
蓮
溪
一
支
流
(
原
流
往
大
興
村
)
，
並
擬
利
用
該
河
床
地
作
為
開
發
利
用

區
，
而
未
評
估
可
能
造
成
禍
害
。
請
賴
主
任
秘
書
轉
知
縣
長
。

陳
紫
熾
/
東
華
大
學

•• 

從
水
文
資
料
可
以
計
算
出
五
年
、
十
年
、
五
十
年
的
洪
水
量
，
並
配
合
河
川
兩
岸

的
地
質
、
地
形
資
料
、
土
地
利
用
方
式
，
推
估
出
洪
水
氾
濫
可
能
的
影
響
區
。
請
問
賴
主
任
秘
書
，
委
託
日
本

象
集
團
的
美
崙
溪
整
治
規
劃
是
否
考
慮
美
崙
溪
的
地
質
、
地
形
及
土
地
利
用
方
式
等
條
件
?

林
先
生
/
自
來
水
公
司

•• 

建
議
•• 

ω
當
地
居
民
未
知
河
川
之
源
始
、
歷
史
文
化
及
重
要
性
，
致
目
前
不
知
珍
情
並
任
意
破
壞
它
。
建
議
中
國
時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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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川
保
謹
小
組
的
工
作
能
落
實
到
地
方
上
，
並
聘
請
專
家
學
者
撰
寫
關
心
河
川
及
當
地
人
文
的
文
章
匯
集
成

珊
，
贈
送
讀
者
以
喚
起
民
眾
的
警
覺
並
達
到
全
面
性
教
育
的
目
的
。

ω
配
合
立
法
制
定
以
收
相
輔
相
成
之
效
，
選
擇
具
代
表
性
的
河
川
，
由
政
府
出
面
收
回
上
游
水
源
集
水
區
租

地
，
輔
導
經
營
者
遷
移
，
廣
植
保
安
林
.
，
下
游
作
為
遊
憩
觀
光
之
用
。

李
先
生
•• 

理
念
.• 

ω
生
態
理
念
與
大
禹
治
水
。

ω
環
境
影
響
評
估
與
永
續
經
營
的
關
係

o

劉
小
姐

•• 

希
望
官
員
們
抽
空
帶
孩
于
至
美
崙
溪
走
走
，
想
想
產
業
東
移
與
民
間
力
倡
環
保
的
問
題
。

274 

法
五
明
》
〈
〈C
/

山
文
教
基
金
會
花
蓮
聯
絡
人

•• 

建
議
•• 

ω
希
望
政
務
官
治
事
勿
以
任
期
為
單
位
行
事
，
配
合
專
家
學
者
的
意
見
、
以
全
民
和
歷
史
為
依
歸
，
為
人
民
謀

更
長
遠
的
福
利
。

ω
河
川
除
築
水
壩
外
，
是
否
可
再
興
建
諸
如
蓄
水
池
之
類
的
各
式
設
施
?

ω
注
意
河
川
保
護
時
對
原
住
民
生
活
與
文
化
的
破
壞
力
。

林
先
生
/
台
灣
綠
色
和
平
組
織

•• 

ω
發
現
參
與
研
討
會
的
人
除
學
者
菁
英
外
，
還
有
許
多
「
當
地
居
民
」
參
與
。
希
望
花
蓮
當
地
的
教
授
們
(
如

東
華
大
學
)
能
負
起
責
任
，
領
導
、
團
結
民
眾
，
積
極
努
力
防
止
政
府
建
設
對
環
境
的
破
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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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關
心
原
住
民
踩
石
、
砍
樹
等
背
後
被
平
地
人
壓
榨
的
問
題
。

許
先
生

•• 

叫
產
業
發
展
不
是
罪
惡
，
而
維
持
資
源
的
永
續
利
用
亦
為
應
有
的
理
念
。

ω
環
境
權
是
人
的
基
本
權
，
不
應
變
成
政
治
的
籌
碼
。

ω
東
部
人
民
收
入
未
及
西
部
的
六
成
，
不
能
忽
略
產
業
的
開
發
。

張
省
議
員

•• 

仙
尊
重
生
命
的
文
明
社
會
比
尊
重
自
然
的
落
後
社
會
重
要
。

ω
中
橫
公
路
與
北
迴
公
路
雙
軌
化
的
、
必
要
性
。

賴
正
雄
/
花
蓮
縣
敵
情
:

叫
美
崙
溪
兩
側
河
川
均
依

8

年
的
洪
水
頻
率
定
出
其
洪
氾
範
圍
並
經
公
告
，
其
內
不
得
有
永
久
固
定
的
建
築

物
，
但
明
禮
國
小
附
近
是
否
有
建
設
，
我
不
清
楚
。

叫
象
集
團
興
建
設
施
一
切
依
法
辦
理
，
並
有
規
劃
五
十
年
的
洪
氾
區
。

ω
開
門
〉
的
必
要
性
亦
循
法
律
規
定
辦
理
。

仙
贊
成
以
自
然
方
法
治
理
，
但
需
衡
量
是
否
有
能
力
保
留
理
論
上
足
夠
的
洪
氾
區
。
設
堤
防
以
保
證
河
川
兩
岸

居
民
能
安
居
樂
業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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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美
崙
溪
之
骯
髒
源
於
民
眾
，
所
以
政
府
整
治
需
民
眾
配
合
。

叫
作
公
共
工
程
必
然
希
望
正
面
效
益
大
於
負
面
，
民
眾
不
需
一
味
反
對
。

的
花
蓮
的
四
大
族
群

.. 

外
省
人
、
閩
南
人
、
客
家
人
、
原
住
民
的
文
化
均
需
大
力
保
留
。

間
產
業
開
發
和
環
保
的
平
衡
，
需
大
家
共
同
努
力

。

蕭
新
煌
/
中
研
院

•• 

感
言
.. 

對
話
宜
就
事
論
事
，
有
交
集
的
空
間
，
才
會
有
一
定
的
水
準
。

仙
民
有
很
多
種

.. 

先
知
先
覺
、
後
知
後
覺
、
不
知
不
覺
、
抗
拒
變
遷
。
而
一
般
民
與
官
的
關
係
可
分
成
四
個
階

段•• 

民
抗
官
↓
民
與
民
合
作
↓
民
對
民
(
企
業
)
↓
民
與
官
合
作
，
而
目
前
花
蓮
在
民
抗
官
的
階
段
。

我
們
是
這
塊
土
地
的
一
份
子
，
所
以
我
們
可
以
要
求
平
等
的
對
待
，
所
以
我
可
以
要
求
環
保
，
不
需
採
哀
兵

政
策
。

ω
張
石
角
教
授
的
「
楊
貴
妃
理
論
」

•. 

省
恩
巴
〉
的
適
當
的
標
準
，
若
為
楊
貴
妃
的
體
態
，
切
不
可
用
趙
飛
燕

的
標
準
，
如
立
霧
溪
個
案
。

ω
張
國
榮
教
授
「
先
射
箭
再
畫
靶
」
的
「
打
靶
論
」
亦
為
省
思
巴
〉
的
問
題
的
名
言
。

ω
巴
〉
其
實
只
是
三
恩
的
工
作
，
未
必
對
企
業
一
定
是
負
面
影
響
。

ω
典
範
的
轉
型
通
常
由
先
知
先
覺
者
帶
領
本
地
居
民
共
同
努
力
達
成
草
根
化
，
才
能
由
民
抗
官
邁
入
民
與
民
合

作
的
階
段
，
並
需
集
結
各
種
好
民
共
同
來
推
動
.
，
接
下
來
由
民
決
定
自
己
要
什
麼
樣
的
產
業
進
入
，
並
能
明

確
的
說
明
為
什
麼
不
'
和
為
什
麼
要

•• 

最
後
建
立
民
與
官
合
作
的
模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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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
三
吉
/
中
興
大
學

•• 

ω
省
縣
自
治
法
第
白
條
規
定
(
花
蓮
)
縣
政
府
(
監
督
機
關
)
可
以
代
下
級
機
關
(
市
公
所
)
處
理
應
處
理
而

未
處
理
的
垃
圾
等
問
題
，
但
需
注
意
上
下
行
政
協
調
之
警
衛
。

ω
政
府
、
民
間
團
體
和
人
民
，
必
須
能
對
話
流
暢
，
尤
其
民
間
團
體
必
須
做
好
政
府
和
人
民
之
間
的
橋
標
。
試

想
，
整
治
畫
南
河
川
，
台
南
市
出
四
億
，
台
南
縣
沒
有
錢
，
則
四
億
投
下
去
整
治
亦
只
有
撲
通
一
聲
，
因
為

污
染
源
在
台
南
縣
，
若
能
由
民
間

居

間

停
，
找
出
一
個
可
行
的
方
案
，
不
失
為
一
個
解
決
之
道
。

277 

ω
水
利
司
正
研
擬
水
權
收
費
辦
法
，
般
來
是
中
央
政
府
的
錢
，
此
乃
是
錯
誤
，
應
由
地
方
政
府
各
轄
區
來
收
取

水
權
費
。

ω
亞
太
營
運
中
心
之
設
立
，
將
再
拉
大
東
西
部
所
得
的
差
距
。

叫
中
橫
快
速
道
路
的
興
建
，
如
何
能
不
影
響
自
然
生
態
。

如
何
達
成
產
業
開
發
和
自
然
生
態
平
衡
，
實
乃
當
前
一
大
課
題
。

林
聖
芬
/
中
國
時
報

•• 

叫
美
崙
溪
流
經
花
蓮
市
的
精
華
地
區
，
整
治
所
需
之
五
六
十
億
經
費
，
中
央
應
可
負
擒
，
希
望
花
蓮
地
區
民

眾
、
省
議
員
及
立
法
委
員
能
要
求
中
央
儘
速
編
列
此
預
算
，
使
花
蓮
優
先
設
立
完
善
的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。

ω
時
報
舉
辦
此
研
討
會
議
的
其
體
重
點
，
在
整
合
大
家
意
見
，
能
有
共
同
目
標
一
起
努
力
關
償
地
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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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地
方
事
物
應
由
地
方
來
關
懷
，
關
懷
地
方
的
民
間
組
織
(
如
洒
瀾
文
教
基
金
會
等
)
，
可
以
與
地
方
媒
體
結
合

舉
辦
類
似
活
動
，
喚
起
大
家
注
意
，
達
到
教
育
宣
傳
的
效
果
。

潘
禮
門
/
營
建
署

•• 

感

報
主
辦
此
研
討
會
，
對
於
本
次
研
討
會
，
雖
有
兩
篇
議
題
報
告
，
但
似
乎
較

少
討
論
到
如
何
實
際
整
治
美
崙
溪
。
近
年
來
，
花
蓮
地
區
人
口
持
續
減
少
，
不
過
空
氣
、
水
等
環
境
品
質
較
台

灣
許
多
地
方
為
佳
。
本
次
研
討
會
綜
合
討
論
中
，
雖
有
許
多
爭
議
，
但
人
的
意
識
型
態
、
思
想
轉
變
會
隨
環

境
、
時
代
背
景
不
同
而
改
變
，
只
憑
一
點
概
念
去
評
斷
他
人
會
失
之
偏
頗
，
一
咪
的
保
護
或
過
度
的
開
發
皆
不

對
，
應
在
不
影
響
景
觀
、
不
破
壞
環
境
的
生
態
保
育
前
提
下
合
理
開
發
。
也
希
望
大
家
繼
續
對
美
崙
溪
多
盡
些

心
力
去
關
懷
，
謝
謝
各
位
。


